
深司〔2005〕222号

关于印发《深圳市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

量化考核验收评分标准》的通知

各区司法局，市律师协会，各律师事务所：

    根据司法部的统一部署，今年是全国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年。我局于今年4月11日召开了全市律师工作会议，对开展全市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活动进行动员部署。按照我局《深圳市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意见》（深司[2005]39号）的安排，结合广东省司法厅《关于在律师队伍中开展“规范执法执业行为，促进执法司法公正”专项整改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，我局将于2005年12月19日—24日组织开展全市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考核验收工作。我局和市律师协会负责市属律师所的考核验收，各区司法局负责所属律师所的考核验收。各区司法局可以根据我局的考核验收评分标准，结合本区实际制订更为具体的考核验收评分标准。我局将根据考核验收情况，对规范化建设达标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表彰授牌。现将《深圳市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量化考核验收评分标准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律师事务所认真组织学习，并对照评分标准进行自查，做好迎接考评验收的准备工作。各律师事务所自查后要写出规范化建设自查报告，市属律师事务所于12月19日前上报我局律师管理处（景田路天平大厦4楼行政许可服务室），区属律师事务所按照区司法局的要求上报区司法局。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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